
红石林区基层法院

环境资源类案件调研报告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准确统

计研判涉及生物多样性的环境资源审判态势，科学构建环境资源

审判体系，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水平。根据最高院及省法

院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书面调研

的通知》的文件要求，现就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2015 年-2020 年案件情况

（一）基本情况

红石林区基层法院 2015 年至 2020 年共审理环境资源类案件

241 件。其中，盗伐林木 68件；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 146 件；非法狩猎 23 件；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2 件；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 1件；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 1件。2015 年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审理

的环境资源类案件为 18件，占案件总数的 17.82%；2016 年红石

林区基层法院审理的环境资源类案件为 58 件，占案件总数的

33.33%；2017 年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审理的环境资源类案件为 41

件，占案件总数的 11.82%；2018 年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审理的环境

资源类案件为 21 件，占案件总数的 14.58%；2019 年红石林区基

层法院审理的环境资源类案件为 55 件，占案件总数的 12.91%；



2020 年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审理的环境资源类案件为 48 件，占案

件总数的 12.34%。

（二）案件特点

从案件审理看，环境资源类案件由综合审判庭法官审理，由

于林区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后，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综合审判庭

法官需要审理各种类型的案件，不仅仅限于环境资源类案件。案

件审理过于分散，导致环资案件的审理实践经验不够丰富，法官

素质与环资案件所需专业性相适应的要求有一定差距。从案件类

型看，环境资源案件类型比较多样，主要以盗伐林木、非法采伐、

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

刑事案件为主。案件纷繁复杂，审理难度不断加大。从案件数量

看，近年来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受理的环境资源类案件数总体呈现

上升态势，给法院造成一定压力，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已迫在

眉睫。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2015 年以来，红石林区基层法院依法审理涉及生物多样性的

环境资源类案件，为加强和促进本辖区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做了一定努力。但在保护力度上，离中央和省委的要求还有很大

差距。

（一）专业化审判机构不够健全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环境资源生态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

涉及生物多样性的环境资源类案件总体呈增多态势。目前，红石



林区基层法院尚未成立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机构，环境资源类案

件与其他类型案件统一由综合审判庭法官办理,我院综合审判庭

法官现只有一人。专司环境资源案件审判的法官人才短缺，审判

力量和经验严重不足，缺乏环境资源案件的审理实践，法官素质

与环境资源案件所需专业性相适应的要求有较大差距。

（二）法治社会的推进仍需加强

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盗伐林木、非法狩猎

和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较多，反映了仍有一部

分民众法治观念淡薄，受利益等各方面原因驱动而盲目违法犯罪。

仅仅通过发挥刑事审判的惩戒、震慑作用来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是

远远不够的。

三、意见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

代。因此，加强预防与惩治，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活

动，有效保护林区生物多样性，已成为推动吉林省林区生态文明

建设的一项长期重要工作。

（一）加大涉及生物多样性的环境资源保护宣传力度

在进入司法保护渠道前，加强司法宣传，提高保护意识。采

取媒体宣传、标语宣传、资料宣传、召开座谈会、开展法律咨询、

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使全社会普遍认识到保护环境资源是每个公民和企业应尽的



职责和义务，破坏环境资源以获取眼前利益、个人利益，虽然可

能会得到暂时的好处，但以牺牲环境、长远利益为代价，只能是

得不偿失。从正确认识环境利益的回馈与协调入手，使全社会普

遍认识到环境利益是一种优质的经济利益，破坏环境、污染环境

损害的最终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

（二）加强专业化审判队伍建设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类型案件越来越多。按照环境

资源专业审判要求，注重培养人才，加大涉及生物多样性类环境

资源审判队伍的培训力度，学习环境资源专业知识，研究审判疑

难问题，更新司法理念，提升司法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

业务精、素质高的专业化审判队伍。同时，加强对行政、企业等

部门的培训宣传和指导，指导社会组织认真学习新的法律法规及

其司法解释，吃透法律政策的精神，做好人才、技术、法律等方

面的储备。

（三）完善涉及生物多样性的环境资源审判联合机制

要加强法院与地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

与合作，建立并完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信息通报制度、联合检

查制度、案件移交移送制度等。法院要多支持，帮助行政机关培

养和建立起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专业执法队伍。在专业审判庭

尚未建立，目前法官素质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情况下，可考虑

先聘请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技术性较强的

环境资源类案件的审理工作。



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红石林区基层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工作亟需加强，以便更好地落实和执行《最高院发布关于全面

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意见》的规定，加大吉林省环境资源保

护力度，依法维护林区生物多样性。


